
德政办函〔2020〕18号

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

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

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直和中央、省驻德宏各单位：

《德宏州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

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0 年 5 月 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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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宏州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

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

按照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公路铁路沿

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 云政办函

〔2020〕43 号）要求，结合《德宏州城乡人居环境突出问题大

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和我州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自查自纠、集中整治，依法依规对全州公路、铁路沿线

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等进行全面清理，整治广告、宣传标语过

多过滥，消除安全隐患，净化美化路域环境，并建立广告类设施、

宣传标语设置管理长效工作机制，将公路、铁路沿线建设成为一

道靓丽风景线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（一）高速公路。公路用地范围内、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及公

路建筑控制区向外 500米可视范围内。一是对高速公路沿线的各

类广告牌及标志标牌进行全面排查和清理，及时拆除未经审批设

置的非法广告牌、私拉悬挂标语横幅、非公路交通标志标牌，确

保高速公路沿线设施规范整洁，路域环境优美（公路两侧 30 米

内由云南交投保山管理处芒市分处负责，30 米外由县市人民政

府负责）。二是切实加强沿路绿化。加强日常养护管理，及时修

复路面病害和公路设施，清除公路两侧杂草和各类垃圾物；加强

绿化管理，及时除草除虫，施肥浇水，修枝剪叶，补植更换枯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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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，保持公路路域环境干净整洁、舒适美观。三是加强服务区

运营管理，完善服务设施，提升服务功能。加强服务区、停车区、

旅游厕所的环境卫生清扫保洁，提升服务区景观绿化，打造功能

完备、便捷高效、服务优良高速公路服务区。

（二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。公路用地范围内、公路建筑控制

区内及公路建筑控制区向外 100 米可视范围内。一是对国省干线

公路沿线的各类广告牌及标志标牌进行全面排查和清理，对未经

许可设置的非法广告牌和非公路交通标志标牌，责令产权单位限

期无偿拆除；对经许可设置但存在版面破损的广告牌和公路交通

标志牌，责令产权单位限期修复；对倾覆、倒塌、结构受损存在

安全隐患的广告牌和公路交通标志标牌，责令产权单位立即拆

除。（公路红线控制范围按国道 20 米、省道 15 米控制，红线范

围内由公路路政管理部门负责，红线范围外由各县市人民政府负

责）。二是以“美丽公路”创建为依托，提升公路沿线美化、绿化，

做到绿美并重，达到宜林路段不缺株，适宜路段打造具有民族特

色景观台、景观带。三是对未经审批非法设置影响公路交通安全、

对公路设施造成损坏的岔道口，由公路路政管理部门联合有关部

门依法封闭或取缔；对异地搬迁点确需增设道路开口，需由使用

人提出申请，经公路路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，按规范设置，加强

安全管理（封闭取缔工作由公路路政管理部门负责，群众协调工

作由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）。四是提升路容路貌，加大路面保洁

力度，对水沟阻塞、路肩杂草、路面杂物等进行全面、经常性养

护；加强服务区、停车区、旅游厕所的环境卫生清扫工作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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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净、卫生。五是清理整顿以路为市，摆摊设点，占道经营，影

响公路交通安全的行为及现象。

（三）农村公路。公路用地范围内、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及公

路建筑控制区向外 30 米可视范围内。一是及时清理拆除公路红

线范围内（县道 10 米、乡道 5 米、村道 3 米）未经许可设置的

非法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非公路交通标志标牌；规范平交岔道口设

置，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。二是全面推进落实“路长制”。实行

县道县管、乡村道乡村管，实现农村公路插牌管护公示全面覆盖。

三是加强日常养护管理，保持路面平整清洁，边沟排水通畅。及

时清理路肩及边坡杂草杂物，清理公路路基路面范围内堆放的垃

圾污物、柴禾、建筑材料等杂物，公路路面上禁止打场晒粮，保

持路域环境清洁卫生，安全无障碍物。四是积极推进农村公路绿

化美化提升工作。以本地特色花果植物为主，做到绿美并重，宜

木则木，宜花则花，提升农村公路绿化美化环境服务水平；五是

清理整顿以路为市，摆摊设点，占道经营，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

及现象。

（四）铁路。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、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

向外 100米可视范围内。目前我州铁路还没有开始投入运营，各

县市要同步开展对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向外 100 米可视范围内

的清理和管制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未经许可或到期的广告类设施，经依法审批但擅自变

更内容、变更审批用途的广告类设施，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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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影响交通安全或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可能遮挡公路、铁

路沿线交通标志、交通信号、监控探头区域的，设置在公路服务

区、加油站等服务设施内影响车辆出入安全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

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
（三）附着在公路、铁路附属设施（交通标志标牌、可变情

报板、防撞护栏、隔离墩、防眩设施、隔离栅和照明设施等）及

跨线桥（涵洞）上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未要求设置或未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批许

可手续的非公路和非铁路标志标牌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

除。

（五）由各县市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违法违规广告类设施、

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
（六）全省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设置管理

办法出台实施前，一律暂停办理公路、铁路沿线所有广告公共设

施、宣传标语的审批许可工作，坚决杜绝整治范围内出现新的增

量。

四、整治时间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2020 年 5 月 1—31 日）

1.摸底调查（2020 年 5 月 15 日前）。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整

治要求，迅速开展摸底调查，按照设置位置、产权所属、管理方

式等对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逐一分类建档，保留现场影像资料；

组织交通运输、公安交通管理、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和铁

路经营管理单位对摸底调查结果作出是否违法认定；制定任务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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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，将需要清理整治的具体点位通报各责任单位，明确整治措施

和验收标准。根据各自的职能职责：龙瑞高速、瑞陇高速责任主

体是省交投集团公司保山管理处芒市分处、昆瑞高速公路路政支

队德宏大队和瑞丽路政中队。国省干线公路责任主体是德宏路政

支队和德宏公路局。农村公路责任主体是各县市交通运输局。州

交通运输局负责专项行动的统筹协调，督促推进工作，各级各部

门要将清理整治有关情况形成台账资料报送州交通运输局后汇

总报省交通运输厅。

2.主动自行清理拆除（2020 年 5 月 31日前）。各责任单位进

行自查自纠，主动按要求自行拆除整治范围内需要清理整治的广

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。对排查出来的问题，建立问题清单，逐一

整治销号。各责任部门要加强同属地党委、政府的联系和工作汇

报，取得当地党委、政府支持配合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(2020 年 6 月 1—30 日)

对自查自纠阶段未清理整治完成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，

责令各责任单位限期拆除，对拒不执行的，组织有关部门依法依

规进行拆除。对清理整治完成的，由州交通运输局进行初验后，

报省交通运输厅进行验收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（长期坚持）

根据省制定的关于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设

置的有关管理办法，认真抓好落实，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确保工作推进，州人民政府成立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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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交通运输工作的副州长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清

理整治有关工作。其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 副州长

副组长：杨旺保 州政府副秘书长

梅学能 州交通运输局局长

尹建明 州公安局副局长

成 员： 阙永芳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

官运邦 州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龚明海 州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杨定忠 德宏公路局局长

李来全 州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

罗 徽 德宏公路路政管理支队支队长

李晋德 龙瑞高速德宏公路管理分处处长

贺俊光 龙瑞高速德宏路政大队副大队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州交通运输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官运邦

同志兼任。

领导小组工作职责：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统筹协调全州公路、

铁路沿线广告设施、宣传标语清理整治工作，协调解决突出问题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；协调做好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

设施、宣传标语清理整治工作；做好信息报送、督促检查等工作，

开展摸底调查、制定时间表、路线图，明确任务、细化措施，逐

一销号。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协作，将清理整治工作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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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抓细。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

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县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和

宣传标语清理整治的责任主体，要加强领导、统筹协调，成立工

作专班，细化工作举措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清理

整治任务，确保“零遗漏、零事故、零隐患”。

（二）强化落实责任。各级政府要专题研究、部署，交通运

输部门负责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和督促各县市及高速公路经

营管理单位、国省干线管理单位开展清理整治工作。公安、交通

等管理部门要现场依法认定有关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是否影响

公路交通安全、存在安全隐患，依法查处可能遮挡公路沿线交通

标志、交通信号、监控探头区域的广告类设施和宣传标语，配合

做好拆除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占用道路时的施工保通和道路交

通秩序维护工作。自然资源部门要依法查处整治范围内的广告类

设施违法用地行为。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整治范围内的广告类设

施审批管理，配合有关查处工作。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做好

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的清理整治工作。国

省干线管理单位要做好公路用地范围内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的

清理整治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，加强引导。各级有关部门要利用广播、电

视、报纸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广泛宣传，积极争取社会理解、支

持和配合；做好对责任单位的解释和沟通工作，引导其主动拆除

需要清理整治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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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合理推进，确保稳定。各级有关部门要对清理整治工

作进行风险评估，制定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预案，做

好信访、舆情应对工作，有效防范、及时主动化解矛盾风险，确

保社会稳定。

（五）强化导促检查。为确保此次专项工作落到实处，领导

小组办公室将每月开展一次督查，协调推进排查整治工作，对工

作推进不力，不作为、慢作为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追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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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委各部委，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，州监委，

州法院，州检察院，德宏军分区。


